附件3
诚信考试承诺书

一、本人郑重承诺，自觉遵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章制度，诚信报名、诚信考试，如有违反，自愿接受相应处理。如本人报名材料（含评价委托函）存在虚假或不合规的，后续证书办理及后续单位聘任或兑现待遇如遇问题由本人自行承担。
二、本人已知悉并承诺，在考试过程中自觉维护考场秩序，自觉服从考务安排，服从工作人员管理，如因个人原因对监考人员、考务人员或其他考生进行言语侮辱、肢体攻击，煽动或参与群体性扰乱考场秩序行为，均视为违反考试纪律，除按规定给予取消成绩、禁考外，本人自愿承担如下责任：
（一）赔偿因本人行为导致的设备损毁、场地修复等全部经济损失；
（二）接受评价机构立即终止本人考试资格并强制带离考场的处理；
（三）同意评价机构视情节严重程度报请公安机关介入处理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三、本人已知悉并承诺，在使用评价机构提供的专用设备、工具、仪器时，严格按操作规程使用。因本人未遵守设备安全规范（如私自拆卸、故意破坏、违规操作等）引发设备故障、数据丢失或安全事故的，本人自愿承担如下责任：
（一）自行承担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风险；
（二）承担设备维修或重置的全部费用；
（三）承担因事故导致的考试中断、重考等衍生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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